关于《北京市政府粮油储备承储库点条件（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

为做好《北京市政府粮油储备承储库点条件》（以下简称《条件》）的修订工作，市粮食和储备局根据相关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起草了《条件》。现将有关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北京市储备粮承储库点条件》（京粮发〔2021〕19号）自实施以来，对规范我市储备粮承储库点管理、保障储备粮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层面对政府储备粮食管理提出新要求，以及我市储备规模的扩大和品种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成品粮油储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原有文件在适用范围、技术标准、设施要求等方面需进行相应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政府储备粮油安全管理工作的需要。

因此，有必要对原文件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和统一承储库点的资质条件，确保市储备粮（油）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规范。

二、主要依据

本《条件》的编制主要依据以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包括：《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北京市储备粮管理办法》《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粮食仓库建设标准》《植物油库建设标准》《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粮油储藏 粮仓气密性要求》

《北京市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等。

三、修订原则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新制度中增加关于成品粮库点设施设备的具体要求。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新制度制定既要参考国家或地方相关法规和标准，也要区分不同类型库点实际情况，确保新制度执行后粮食储存安全的同时，储备布局顺畅平稳。

三是坚持循序渐进。新制度要与旧制度做好衔接过渡，吸收保留旧制度中行之有效的条件要求，补充完善针对问题的差异化规定。
四、主要内容

《条件》共十七条，包括依据、范围、条件等内容。第一条明确本办法制定的依据，第二条明确本办法的适用范围，第三至十五条明确承储库点条件，第十六条明确区储备粮库点条件参照本办法执行，第十七条明确施行日期和废除文件名称。

1.明确适用范围和管理职责（第一至三条）。阐明了制定目的、依据以及市储备粮的涵盖范围（将食用植物原油、成品粮和成品油明确纳入），并强调了承储库点需履行备案和设施保护义务。

2.细化库点硬件设施条件（第四至九条）。

一是环境与防洪。强调了库点周边环境安全，明确防洪标准应达到“50年一遇”的硬性要求，高于一般标准，体现了首都储备安全的高标准、严要求。

二是仓房（油罐）结构。分别对承储原粮、成品粮油和原油的仓房、油罐提出了具体技术要求。明确了仓房主体结构、防潮、保温、气密性等关键指标，确保仓储设施的本质安全。

三是成品粮油仓储条件。针对成品粮油对储存环境要求高的特点，特别强调了仓房需具备“密闭隔热和通风防潮性能”，并要求配置“机械制冷控温设施设备”，以有效保障成品粮油的品质和食品安全。

3.明确禁止使用的设施类型（第十条）。为确保储备安全，明确将“简易仓囤”、木板墙体仓房、未竣工验收的仓房等不符合安全储存标准的设施排除在承储资格之外，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4.强化技术应用与设备配置要求（第十一至十二条）。

一是绿色储粮技术应用。要求原粮仓房配备粮情测控、机械通风、制冷控温等设施，并明确提出“具备实现准低温或低温储粮的能力”，引导和推动绿色、低碳、科学的储粮方式。

二是专用设备配套。要求库点必须具备与粮油接卸、输送、清理、计量等环节相匹配的专用设备，保障储备粮油高效轮换和调运。

5.规范质量检验与人员配备（第十三至十五条）。

一是检验能力。要求库点必须具备粮油质量检验能力，对不具备能力的成品粮油库点，提出了“委托检验”的解决方案，既坚持了原则，又考虑了实际情况，增强了可操作性。

二是人员要求。对仓储管理、质量检验及特种作业人员的数量、资质和劳动关系（须为“本单位在职职工”）作出了明确规定，确保管理队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落实安全责任主体。

6.附则（第十六至十七条）。

明确了区级储备可参照执行，并规定了文件的施行日期和旧文件的废止。

五、调整的主要方面

一是名称调整，将北京市储备粮调整为北京市政府粮油储备，原因是北京市政府粮油储备包括市储备粮、区储备粮，与第十六条呼应，名称与内容范围一致，同时与《政府粮油储备质量安全管理办法》中关于政府粮油储备的定义一致。

二是范围新增市储备的种类，包括原粮、原油、成品粮和成品油，为后续原粮库点、原油库点和成品粮油库点分类提供依据。

三是按照三种库点类型分别提出仓房设施设备条件要求，原粮仓房在旧制度传热和气密要求基础上增加了仓型、墙体、地面等具体要求，新增成品粮库点仓房性能、主体结构要求，新增原油库点油罐材质、内壁卫生、安全防护等要求。新增成品粮库点仓房和原油库点油罐设备配备方面的技术条件要求。

